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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红十字会 

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认定 

专项审计报告 

福康专审字〔2026〕23 号 

 

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红十字会： 

我们接受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红十字会（以下简称“贡山县红十字会”）

委托，于 2026 年 4 月对贡山县红十字会是否符合《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通过公

益性群众团体的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事项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20 号）中规定的公益性群众团体的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条件进行专项

审计。贡山县红十字会对其提供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及其他会计资

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我们根据贡山县红十字会的实际情况，实施

了查阅文件、计算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计程序，对贡山县红十字会是否符合公益

性群众团体的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条件发表审计意见，现将审计情况报告如下： 

一、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认定条件 

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通过公益性群众团体的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

关事项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20 号）的规定，群众团体取

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应当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第 1 项至

第 8 项： 

1.依法登记，具有法人资格； 

2.以发展公益事业为宗旨，且不以营利为目的； 

3.全部资产及其增值为该法人所有； 

4.收益和营运结余主要用于符合该法人设立目的的事业； 

5.终止后的剩余财产不归属任何个人或者营利组织； 

6.不经营与其设立目的无关的业务； 

7.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8.捐赠者不以任何形式参与社会团体财产的分配规定的条件； 

（二）县级以上各级机构编制部门直接管理其机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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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接受捐赠的收入以及用捐赠收入进行的支出单独进行核算，且申报

前连续 3 年接受捐赠的总收入中用于公益慈善事业的支出比例不低于 70%。 

二、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认定条件审计情况 

（一）贡山县红十字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五

十二条第 1 项至第 8 项规定的条件。 

1. 2015 年 7 月，中共贡山县委编制委员会批复贡山县红十字会作为独立的社

会团体，核定为正科级行政单位；2019 年 12 月按相关法规及改革方案，调整为

正科级事业单位，机构性质为群众团体；2023 年 3 月依改革方案，改为参照公务

员管理的正科级事业单位。2023 年 4 月经县委机关工委同意，成立贡山县红十字

会党支部；2025 年 9 月经县委组织部要求，成立贡山县科学技术协会与红十字会

联合党支部。2025 年 4 月，由贡山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换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证，编码为 12533324MB1A59951C。所以，贡山县红十字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第 1 项规定的条件。  

2.贡山县红十字会是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的助手和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以

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维护人的尊严，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促进和平进步事业为

宗旨。贡山县红十字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中国红十字会章程》

和《云南省红十字会条例》履行其职能职责，主要从事及开展救灾、救助、应急

救护活动，以及推动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和人体器官捐献、遗体捐献工作等公

益性活动，以发展公益事业为宗旨，且不以营利为目的。所以，贡山县红十字会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第 2 项规定的条件。 

3.贡山县红十字会为中共贡山县委编制委员会批准的群团组织，属参照公务

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全部资产及其增值归属于贡山县红十字会，由贡山县人民政

府所有。所以，贡山县红十字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第五十二条第 3 项规定的条件。 

4.贡山县红十字会的收益和营运结余，主要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中国红十字会章程》和《云南省红十字会条例》

规定的公益性和非营利性事业支出。所以，贡山县红十字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第 4 项规定的条件。 

5.贡山县红十字会将根据贡山县委、县政府的要求持续存续（其存续与否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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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由县委、县政府决定），如该单位后续需要注销，其剩余财产最终由县委、县

政府决定，不由该单位自行决定如何处置，其终止后的剩余财产不归属任何个人

或者营利组织。所以，贡山县红十字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

条例》第五十二条第 5 项规定的条件。 

6.贡山县红十字会主要从事及开展救灾、救助、应急救护活动，以及推动献

血、造血干细胞捐献和人体器官捐献、遗体捐献工作等公益性活动，未经营与其

设立目的无关的任何其他业务。所以，贡山县红十字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第 6 项规定的条件。 

7.贡山县红十字会分别执行政府会计制度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核算

其取得的财政资金和捐赠资金，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所以，贡山县红十字会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第 7 项规定的条件。 

8.贡山县红十字会依法开展工作，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选择向贡

山县红十字会捐赠，捐赠人可以与贡山县红十字会就捐赠财产的种类、质量、数

量和用途等内容订立捐赠协议，捐赠人有权决定捐赠的数量、用途和方式。捐赠

者不以任何形式参与贡山县红十字会财产的分配。所以，贡山县红十字会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第 8 项规定的条件。 

（二）贡山县红十字会的机构编制由贡山县编委机构编制办公室直接管理，

符合上述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认定的第二个条件。 

（三）贡山县红十字会对接受捐赠的收入以及用捐赠收入进行的支出单独进

行核算，且申请前连续 3 年接受捐赠的总收入中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比例高于

70%，符合上述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认定的第三个条件。贡山县红十字会

2023-2025 年度捐赠收支情况见下表： 

贡山县红十字会 2023-2025 年度捐赠收支表 

年度 捐赠收入 公益事业支出 占比 备注 

2023 479,218.83 400,000.00 83.47%  

2024 162,129.65 162,418.83 100.18% 
2024年公益事业支出含 2023

年取得的捐赠收入 40,500元。 

2025 559,392.00 439,863.15 78.63%  

合计 1,200,740.48 1,002,281.98 8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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